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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嘉兴体育馆、游泳馆消防安全管理
规定》的通知

各部门：
《嘉兴体育馆、游泳馆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已经体军部2025年第9次部务工作委员会会议审定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体军部
2025年5月8日



嘉兴体育馆、游泳馆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为规范嘉兴体育馆、游泳馆消防安全的管理，结合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规定。
[bookmark: _GoBack]一、嘉兴体育馆、游泳馆由体育与军训部场馆管理中心进行日常管理，中心负责人或主管为消防安全第一责任人，中心安全员为直接管理人，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为工作重中之重。
二、体育馆、游泳馆工作人员必须经过岗前消防安全培训，熟知必要的消防安全知识，会报火警、使用灭火器材、组织人员疏散、紧急避险、逃生等基本技能。
三、体育馆、游泳馆防火管理工作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1、馆内严禁携带或存放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
2、疏散通道、楼梯和安全疏散门必须保持畅通,禁止堆放物品。
3、场馆安全管理员定期检查消防器材和设施，确保器材、设施完好有效。
四、体育馆、游泳馆电气设备的安装和维护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1、场馆安全管理员每月定期检测电气设备，一旦发现破损、老化、绝缘不良等情况,及时上报学校相关部门进行维修和更换。
2、场馆安全管理员对可移动的电气设备电源线的使用必须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检查。如在地面铺设软线，应有防护设施，灯头线须采用耐高温线或套瓷管保护，配线接点应设金属接线盒，灯具与可燃物的距离不得小于0.5米等。
五、开馆期间所有消防安全设施设备必须全面、完整、有效，确保能正常使用。
六、禁止在开馆期间进行设备检修、电气焊、油漆粉刷等施工、维修作业。
七、灯光、音响设备由馆内专人管理使用，其他人员不得随意使用。
八、闭馆前，场馆管理人员须进行安全巡视检查,并认真填写《每日防火巡查记录本》。
九、在体育馆内举办体育、文艺、展览、展销等活动，主办单位必须根据体育馆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制定相应的防火安全预案。防火安全预案应包括：活动内容、时间、地点、人数、防火措施和应急疏散方案等,并由场馆管理中心监督主办单位组织实施,并由场馆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加强检查、落实。
十、在体育馆举办体育、文艺、展览、展销活动,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1、随时进行防火安全检查，发现火险隐患及时排除或停止与火险有关的活动。
2、搭建台、板以及使用道具、设置布景等，不得使用易燃材料。
3、增设巡逻、值班人员，加强巡逻、值班，确保安全。
4、活动结束后，对体育馆进行安全检查，确认安全后，切断活动使用的电源。
十一、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场馆管理中心有权依据公安部第61号令《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进行处理。
十二、 本办法由体军部场馆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十三、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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